





齐政发〔2025〕10号

齐都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齐都镇三资财务管理
制度（试行）》的通知

各村：
为进一步规范三资财务管理，结合我镇实际，制定《齐都镇三资财务管理制度（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齐都镇人民政府
2025年3月24日





齐都镇三资财务管理制度
（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保障村集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结合我镇实际，现针对报账流程、合同管理、工程支出、福利发放、用工开支5个方面，提出具体管理制度要求。
一、报账流程要求
1. 每月党群议学会议召开前，将“村两委会重大事项民主决策会议纪要”中的事项报各社区总支书记进行预审，将预审后的“村两委会重大事项民主决策会议纪要”上报三资代理中心，三资代理中心进行备案。各村召开党群议学会议对事项进行表决后，将决议结果、实施结果进行公开，公开时间不少于7天。若未上报或不按规定时间内上报“村两委会重大事项民主决策会议纪要”，则视为无款项支出，当月不予报账。
2. 每月23号后的3～4天为各村报账时间。根据三资代理中心报账时间安排，各村按照财务制度要求，准备好报账所需材料到三资代理中心报账，逐笔提交至“临淄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系统，每笔支出所需原始单据等材料逐一拍照提交，逐级进行审批。1万元以下的单笔支出由镇代理会计、三资代理中心主任、社区总支书记进行审批，1万元以上的单笔支出由镇代理会计、三资代理中心主任、社区总支书记、镇长进行审批。月底前需全部审批完成，不在规定时间内报账的，一律不再进行审批。全部审批完成后次月1号进行转款，每月6号前对支付失败的款项完成改错。
3. 每月9号前完成水电费支付。水电费收取明细在村公开栏内进行公示，上报水电费收取明细表、公示照片纸质版。
4. 每月初，镇代理会计打印各村财务公开榜，各村领取后于每月10号前，将上月财务公开榜公示照片传至镇代理会计处，镇代理会计对照片存档，各村需保证财务收支公开榜完整保存在公开栏内。
二、合同管理要求
（一）合同清理类型
1. 村集体与承包方口头协商，未签订经济合同的；
2. 长期侵占村集体资产、不缴纳或不按时缴纳承包费的；
3. 承包合同到期的；
4. 承包费过低，承包期限过长的经济合同；
5. 承包合同签订不规范、内容不完善、条款不明晰及表述不准确的；
6. 其他不规范、不合法及侵害集体利益的承包行为。
以上类型需清理规范，对难以清理的合同，建议走法律程序进行清理规范。
（二）合同承包期限
1. 集体经济组织依法预留的机动地按照《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的规定，承包期不得超过三年；
2.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承包期限及非农用地承包期限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承包期限最长不超过20年。
（三）签定合同要求
1. 村集体新发包集体资产、资源，经过“四议两公开”决策流程后，通过镇产权交易平台进行挂牌交易，交易完成后对发包事项进行“村集体经济合同四级联审”，四级联审表签批完成后双方签定正式合同，上交1份合同原件到三资代理中心备案。
2. 对续签的村集体经济合同，经“四议两公开”决策流程后，进行“村集体经济合同四级联审”，四级联审表签批完成后双方签定正式合同，上交1份合同原件到三资代理中心备案。
严禁杜绝先盖章再签批！
三、工程支出要求
在工程开工前不能出现预付款，审计结束前不允许支付超工程款金额的70%。
各村如有工程项目建设支出，需经村两委会商议后，填写工程预审表，明确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建设地点及预计建设金额。5万元以下的工程，村需要填写《村级工程项目（5万元及以下）建设预审表》；5万元以上的工程，村需要填写《村级工程项目（5万元及以上）建设预审表》，签批完成后到三资代理中心备案，经“四议两公开”程序决策通过，无预审表的工程不予进行报账支出。
2万元以上的工程建设项目建议通过镇产权交易平台进行挂牌交易。
5万元以上的工程必须通过镇产权交易平台进行挂牌交易，工程完工后需进行工程审计，由审计单位出具审计报告。
30万元以上的工程必须通过镇产权交易平台公开招标，完工后进行工程审计，由审计单位出具审计报告。
四、福利发放要求
1. 各村年初，村“两委”根据本村实际，商议福利方案，制定年度村级福利发放方案，村填写《XX村年度发放村级福利申报审核表》，报镇审批，审批完成后的年度福利发放申报审核表报三资代理中心备案，提交到村民代表大会进行决议。
2. 年内村每次计划发放福利前，村需填写《XX村发放村级福利申报审核表》，报镇审批，审批完成后的单次发放福利申报审核表报三资代理中心备案，提交到村民代表大会进行决议。
村集体经济收入首要保障村集体正常运转（包括村级组织运转、村干部待遇报酬、公益事业等支出），村民福利支出必须在保障村集体正常运转前提下进行安排。原则上村民福利支出不得超过上年度村集体经济收入的30%，并实行村、三资代理中心、包村干部、社区总支书记四级审批；个别原福利较高的村在尊重历史、群众认可的前提下，在严格实行四级审批基础上，须经镇主要负责同志审批同意后，确定福利发放比例，发放标准原则上每年核定一次。 
村级福利发放标准一般要相对稳定，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幅低于20%的村，原则上当年度村民福利支出总额不得高于上年度。当年度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幅超50%或三年内总增幅超50%的村，福利支出总额可适当提高，但村民福利支出不得超过村集体经济收入的30%限额。
五、用工开支要求
（一）固定工（常用工）
1. 年初备案。实行预算管理，年初根据往年用工情况、当年工作实际确定固定工用工岗位、工资标准等，报三资代理中心备案。
2. 村干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不得由固定工承担；领取固定报酬的各类村聘人员开展职责范围内工作不得重复领取零工补助。
（二）零工
1. 标准：普通用工为轻度劳务60元/天，中度劳务80元/天，重度劳务100元/天；技术用工（包括特殊作业、机械设备用工、匠工等）按照市场价实行；按计件工资计算的实行一事一议，经“四议两公开”民主决策程序确定。同等劳动强度的用工工资标准原则上一个年度内要保持一致。村级工程建设中的人工工资不得以用工费形式列支。
2. 流程：村“两委”派工，填写《劳务派工单》；专人考勤，填写《用工考勤表》，规范填写《村级用工结算单》。
3. 《村级用工结算单》应一事项一结算，不能合并结算。用工费原则上一月一结算，如用工跨月度可跨月度结算，但最长结算期限不得超过一个季度。
4. 机械使用。详细填写《机械费使用明细表》，开具正规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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